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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决

定 

日期* 

公示截止

期* 
处罚机关* 

康桂林未经

许可擅自储

存经营危险

化学品案 

康桂林 

2020 年 10 月 8 日，康桂林在未取得危险化

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，驾驶车牌号为闽

FA0193 的重型油灌车从南安市石井镇华龙

石油购买柴油，到晋江市磁灶镇印刷基地附

近黄正洲停放厢式货车（车牌号为闽

C6A992）的路边，正往黄正洲车上装油时被

晋江市公安局磁灶派出所民警当场抓获。结

合晋江市公安局磁灶派出所调取的抽油记

录、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出具的

检验证书，康桂林车上的 2.23 吨柴油和已销

售给黄正洲车上的 2.7 吨柴油，闪点（闭口）

均为 60℃，属于《危险化学品名录（2015

版）》中列明的危险化学品。经查，康桂林

所销售的柴油进货价为 3500 元/吨，销售给

黄正洲的柴油为 3550 元/吨，销售 2.7 吨柴

油共计 9585 元。综上，康桂林销售给黄正

洲闪点为 60℃的柴油（危险化学品）总额为

9585 元，存在未经许可擅自储存经营危险化

学品（闪点为 60℃柴油）的行为。 

原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、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91

号）第七十七条第三款

和原《晋江市安监局行

政自由裁量权裁量标

准》第 8 项裁量等级 2B

档 

责令停止经营活

动，没收违法经

营的危险化学品

（已由公安机关

执行完毕）以及

违法所得共计人

民币玖仟伍佰捌

拾伍元整

（￥9585），并处

人民币壹拾万零

壹仟元整

（￥101000）罚

款 

2022/1

0/17 

2023/10

/17 

晋江市 

应急管

理局 



王忍德未经

许可擅自储

存经营危险

化学品案 

王忍德 

2020 年 6 月 2 日，王忍德驾驶车牌号为闽

C65YH2 装着柴油的白色福特全顺车在晋江

市西园街道美旗城附近，正往雇佣工人黄耀

章驾驶的车牌号为闽 C5AA67白色金杯车油

箱上装油，准备向过往车辆销售柴油时被晋

江市公安局磁灶派出所民警当场抓获。其

中，闽 C5AA67 车上装有 0.33 吨柴油、闽

C65YH2 车上装有 0.57 吨柴油，共计 0.9 吨。

结合晋江市公安局磁灶派出所调取的抽油

记录、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出具

的检验证书，闽 C5AA67 车上的柴油（证书

编号：1408520200601448-001）闪点（闭口）

为 54℃、闽 C65YH2 车上的柴油（证书编号：

1408520200601449-001）闪点（闭口）为 56℃，

均属于《危险化学品名录（2015 版）》中列

明的危险化学品。经查，从 2020 年 4 月起，

王忍德在名下的闽 C5AA67白色金杯车和闽

C65YH2 的白色福特全顺车两部车上各加装

了约 1 吨的油罐，在西园街道美旗城附近向

过路车辆销售柴油。鉴于王忍德此前销售的

柴油闪点不明，无法判断是否属于危险化学

品，故采纳王忍德的相关供述，认定王忍德

非法销售危险化学品的违法所得为人民币 0

元。综上，王忍德存在未经许可擅自储存经

营危险化学品（闪点小于 60℃的柴油）的行

为。 

原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、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91

号）第七十七条第三款

和原《晋江市安监局行

政自由裁量权裁量标

准》第 8 项裁量等级 2A

档 

责令停止经营活

动，没收违法经

营的危险化学品

（已由公安机关

执行完毕），并处

人民币壹拾万元

整（￥100000）

罚款 

2022/1

0/17 

2023/10

/17 

晋江市 

应急管

理局 



厦门鑫兆阳

物流有限公

司“6•17”道

路运输一般

事故责任案 

厦门鑫兆

阳物流有

限公司 

2022 年 6 月 17 日 13 时 48 分许，国道 324

线晋江市磁灶镇苏垵村路段发生一起道路

运输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经组织全面调查，

厦门鑫兆阳物流有限公司作为涉事车辆和

驾驶员管理单位，全员责任制落实不到位，

督促从业人员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

作规程不到位，主要负责人未取得安全生产

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明，未依规对从

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、培训和考核并建立档

案，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落实不到位，未按

照规定落实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工作并健全

相关台账，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

任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

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和

《晋江市应急管理局行

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

标准》第 18 项 A 档 

处人民币叁拾贰

万元整

（￥320000）罚

款 

2022/1

0/21 

2025/10

/21 

晋江市 

应急管

理局 

 

 

 


